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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股东）21 人，代表股

份 3,993,71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280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

股份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人，代表股份3,993,61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2802％。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北京市

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出席

人员资格等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以下提案： 

提案 1.00 《关于投资续建成武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BOT 项目（二期）并签署相关协议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28,376,7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81％；反

对 31,6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弃权 83,9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878,1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065％；反对 31,6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927％；弃权 8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008％。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现场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张宇侬、崔兢赫律师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进行了审核、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

师认为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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